
陕西省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壁纸、墙布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 2卷，其中 1卷作为检验样品，1卷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尺寸偏差 GB/T 34844-2017 等现行有效标准

2 每卷段数和最小段长 GB/T 34844-2017 等现行有效标准

3 外观 GB/T 34844-2017 等现行有效标准

4 遮蔽性 GB/T 34844-2017 等现行有效标准

5 重金属 GB/T 34844-2017 等现行有效标准

6 甲醛标志 GB/T 34844-2017 等现行有效标准

7 包装 GB/T 34844-2017 等现行有效标准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

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T 34844-2017 等现行有效标准 壁纸、墙布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

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

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

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

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



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

目不参与判定。



陕西省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腻子粉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 2桶，其中 1桶作为检验样品，1桶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容器中状态 JG/T 298-2010 等现行有效标准

2 施工性 JG/T 298-2010 等现行有效标准

3 干燥时间（表干） JG/T 298-2010 等现行有效标准

4 初期干燥抗裂性（3h） JG/T 298-2010 等现行有效标准

5 打磨性 JG/T 298-2010 等现行有效标准

6 粘结强度（标准状态） JG/T 298-2010 等现行有效标准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

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JG/T 298-2010 等现行有效标准 腻子粉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

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

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

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

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

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

目不参与判定。



陕西省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浸渍胶膜纸饰面胶合板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 2块，其中 1块作为检验样品，1块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外观质量
GB/T34722-2017GB/T34722-2017/XG1-2

022 等现行有效标准

2 规格尺寸及其偏差
GB/T34722-2017GB/T34722-2017/XG1-2

022 等现行有效标准

3 含水率
GB/T34722-2017GB/T34722-2017/XG1-2

022 等现行有效标准

4 胶合强度
GB/T34722-2017GB/T34722-2017/XG1-2

022 等现行有效标准

5 浸渍剥离
GB/T34722-2017GB/T34722-2017/XG1-2

022 等现行有效标准

6 横向静曲强度
GB/T34722-2017GB/T34722-2017/XG1-2

022 等现行有效标准

7 表面胶合强度
GB/T34722-2017GB/T34722-2017/XG1-2

022 等现行有效标准

8 表面耐划痕
GB/T34722-2017GB/T34722-2017/XG1-2

022 等现行有效标准

9 表面耐磨
GB/T34722-2017GB/T34722-2017/XG1-2

022 等现行有效标准

10 甲醛释放量
GB/T34722-2017GB/T34722-2017/XG1-2

022 等现行有效标准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

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T34722-2017GB/T34722-2017/XG1-2 022 等现行有效标准 浸渍胶膜纸饰面胶合

板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

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

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

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

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

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

目不参与判定。



陕西省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课桌椅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 2套，其中 1套作为检验样品，1套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金属件喷涂层抗冲击 QB/T 4071-2021 等现行有效标准

2 金属件喷涂层附着力 QB/T 4071-2021 等现行有效标准

3 标志 QB/T 4071-2021 等现行有效标准

4 使用说明 QB/T 4071-2021 等现行有效标准

5 主要尺寸和尺寸公差 QB/T 4071-2021 等现行有效标准

6 漆膜耐液性 QB/T 4071-2021 等现行有效标准

7 漆膜耐湿热 QB/T 4071-2021 等现行有效标准

8 漆膜耐干热 QB/T 4071-2021 等现行有效标准

9 漆膜附着力 QB/T 4071-2021 等现行有效标准

10 漆膜桌面耐污染 QB/T 4071-2021 等现行有效标准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

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QB/T 4071-2021 等现行有效标准 课桌椅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

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

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

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

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

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

目不参与判定。



陕西省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细木工板刨花板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 2块，其中 1块作为检验样品，1块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规格尺寸及偏差 GB/T 4897-2015 等现行有效标准

2 外观质量 GB/T 4897-2015 等现行有效标准

3 内胶合强度 GB/T 4897-2015 等现行有效标准

4 表面结合强度 GB/T 4897-2015 等现行有效标准

5 弹性模量 GB/T 4897-2015 等现行有效标准

6 静曲强度 GB/T 4897-2015 等现行有效标准

7 含水率 GB/T 4897-2015 等现行有效标准

8 板内平均密度偏差 GB/T 4897-2015 等现行有效标准

9 甲醛释放量 GB/T 4897-2015 等现行有效标准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

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T 4897-2015 等现行有效标准 细木工板刨花板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

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

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

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



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

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

目不参与判定。



陕西省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平板玻璃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 2块，其中 1块作为检验样品，1套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尺寸偏差 GB 11614-2022 等现行有效标准

2 对角线差 GB 11614-2022 等现行有效标准

3 厚度偏差 GB 11614-2022 等现行有效标准

4 厚薄差 GB 11614-2022 等现行有效标准

5 标志 GB 11614-2022 等现行有效标准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

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 11614-2022 等现行有效标准 平板玻璃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

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

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

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

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

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



目不参与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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